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  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大理小人字第09930209100號

主旨：公告本校辦理98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代理教師甄選錄取人員名單。

依據：本校9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99年2月9日甄選會議決議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本校辦理98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甄選錄取人員名單如下：

教育部增置代理教師
正取1名   黃瑽琤。

二、應考人如欲申請成績複查，應於99年2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30分至9時30分親自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。

三、凡正取人員應於99年2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前攜帶相關證明文件正本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相關事宜，逾時以棄權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 長 虞 志 長













